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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

2025年度农业和社会发展科技专题（合成生物等
生物技术研究及应用方向）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经费支持强度

该方向拟支持不超过 20 项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由市财政给

予每项支持经费 50 万元。项目采取竞争性前资助，立项后一次

性拨付经费的方式。

二、项目实施期限

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5年 1月 1 日—2027 年 12 月 31日，实

施期限为 3年，提前完成项目考核目标的可申请提前验收，合同

期内可申请 1次项目延期（最多不超过一年）验收。

三、遴选立项规则

按《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支持 50 万元的

为一般项目，采用材料评审方式。由各个子方向分别按评审结果

排序，按比例立项，每个子方向申报项目数不少于 1项，且有综

合评审结果不低于 60 分的项目，最终立项数不少于 1 项，若均

低于 60分则该子方向不立项。

四、研究内容子方向和预期代表性成果

（一）重点支持研究内容及子方向。本方向重点支持合成生

物和生物制造技术、细胞和基因治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。

具体支持以下 10个子方向：

1. 基于合成生物和生物信息技术的基因编辑、递送和治疗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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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构建等关键技术研究。

2. 利用合成生物技术解决化工或天然产物制备、提取技术研

发应用。

3. 新酶分子、小分子肽、生物活性物质的发现及功能验证研

究。

4. 生物菌株、细胞等底盘生物构建及应用。

5. 基于 AI技术预测、改造和验证蛋白结构和功能的研究。

6. 合成生物学元件用于疾病治疗的技术研究。

7. 细胞和基因疗法、免疫疗法等疾病治疗新技术研究。

8. 干细胞、外泌体等高新技术用于常见疾病治疗的技术和临

床前研究。

9. 重大疾病的 mRNA治疗技术研究和应用。

10. 用于药物研发和精准诊疗的类器官研究及产品开发。

（二）项目预期代表性成果。申报本方向的项目，要求将项

目研发形成的技术或产品在穗进行应用转化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申报的项目须符合各子方向具体支持内容要求，否则

不予立项。

（二）“预期代表性成果”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的重要指标，

原则上不得变更和修改，其中涉及的量化技术参数指标，验收时

需出具第三方检验（检测/测试/应用）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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